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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还
想了解更多法
律知识，可以
关注本报微信
公众号，我们
会定期推送大
家关心的话
题。如果您有
想听的课程，
也可在关注本
报微信公众号
后发微信给我
们，我们将从
中选择话题，
邀请专家来为
大家上课。

汪国庆律师

买家秀和卖家秀？
虚假描述可退，要分清“定金”和“订金”

山东的王女士在微信上买了条大码裤子，把货款打给对方三天后收到了裤子，可

王女士发现，裤腿一个瘦一个肥，根本不能穿。对方却表示，不能退货也不能退款，只

是发来5元钱红包让她找裁缝店改一下。

杭州的吴小姐更是有苦说不出。去年“双11”期间，吴小姐看中了微商特价促销的

一块翡翠挂件，但商家写明“特价出售，不议退”字样。吴小姐想“捡个漏”，于是很快通

过微信转账过去，收货后却发现实物与图片有很大差距。在与微商交涉过程中，对方

表示根据交易规则，拒不接受退货。

买到的商品和广告里的不符，微商却拿所谓的“交易规则”为由不肯退货，这怎么

办呢？“如果微商虚假描述，收到货物后是可以退的。”汪律师说，合同法规定，双方应当

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还明确了货物不符合质量约定的责任。因此，消费者收到货物后

如发现不符合约定或者质量存在问题，完全可以要求微商退货并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合同法以及国

家工商总局发布的《合

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

法》，消费者可以直接告

知商家这是一种违法行

为，此类的注明、告示均

属无效。通俗地讲，如

遇到注明类似‘商品售

出概不退换’‘最终解释

权归商家所有’等条款

的，都属于‘霸王条款’，

买家或消费者可以完全

不用理会，放心大胆地

要求商家退换货或承担

相应的责任。对方拒不

履行的，消费者可向工

商部门投诉或通过民事

诉讼来维权。”

汪律师还特别提醒，在实际交易中，往往会出现一种情况，即微商表示商品为“紧

俏货”，如确认购买需先付定金以便留货。这里就要特别注意“订金”和“定金”的概念

了。如果交付定金一方因故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则无法要求返还定金。反之，如果收

受定金一方因故无法履行合同，则可依据合同法和担保法，要求卖家双倍返还定金。

针对相对稀有的商品，建议消费者在交易中结合自身情况来确定适用定金或是订金。

汪律师也坦言，如今很多微商没有实体店，消费者与他们的交易更像是社交平台

上的“私下交易”，发生纠纷时，消费者维权的难度很大。”因此，他也建议国家尽快推进

《电子商务法》的修订，从根本上加强法律监督，加强对微商经营主体资格审定，进一步

明确其经营主体资格，使其能够享受到经营主体资格的义务和权利，同时进行实名认

证，这样消费者在遇到权益侵害时，相关管理部门可以对微商进行查处。

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微商攻占？
律师教你如何避开微商的“坑”
本报记者 徐凌

如今，微信朋友圈里不只有朋友，还有微商。在大家的又爱又恨之下，

微商逐渐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而在朋友圈里购物也成为了一部分人

的消费习惯。但与其他消费方式相比，消费者和微商的交易过程中，存在较

多不确定因素和法律风险。3月9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17年

微商行业发展状况调查》就指出，品质无保障、消费者维权缺失和监管困难

已成目前微商行业的发展痛点。

与微商的交易过程中如何“避坑”？本期“法治微沙龙”特别邀请北京盈

科（杭州）律师事务所的汪国庆律师，和大家聊聊微商消费维权的问题。

收钱不发货，还要拉黑我？
千万不要直接付款
哪怕交易过多次也不行

微商之所以能做得起来，一定程度上靠的是朋友之

间的信赖。但事实上，有部分黑心微商，却利用这份信赖

赚黑心钱。

2017年2月，广西的梁女士向朋友圈里的一名微商

购买一双休闲鞋，但转账后就被对方拉黑了。由于两人

只有微信一种联络方式，也无共同好友，梁女士连找人都

无从下手，转出去的钱打了水漂。

宁夏的高先生则谨慎得多。高先生通过各种途径核

实微商赵某的身份，甚至索要了赵某的身份证信息，才分

多次将16000元通过微信转给赵某购买和田玉。万万没

想到，赵某的身份证竟是假的，高先生还是上当了。落网

后赵某交代，他当时压根没打算给高先生发货。

“在对微商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千万别贸然直接转账

付款，否则很容易导致权益受损。”汪律师表示，不论跟哪

个微商交易，都应当坚持这个原则，即便认识对方或已和

对方交易过多次。

汪律师建议，和微商交易时，尽量选择选择货到付款

的交易模式，或者选择具有7天包退换、正品保证、30天

免费维修、假一赔三等消费者保障制度的电子商务交易

平台，通过第三方支付手段如支付宝、财付通等付款。目

前比较常见的交方式是，让微商建立一个淘宝网商品链

接，通过第三方支付手段来完成交易。这样交易后发生

纠纷，即使联系不上卖家，也可以向第三方平台投诉和

索赔。

汪律师提醒，消费者应尽量选择产品质量、货源和售

后服务具有品牌厂家认证的微商，并记得向微商索要购

票凭证或者服务单据，以便在发生纠纷时可以提供凭证

和依据。此外，也别忘了索取微商的姓名、身份证号、地

址电话。微商如果是公司，最好要求提供公司名称、营业

执照等内容。如微商不愿提供，那就更需要谨慎选择和

判断了。

还有一种情况，即微商收钱后，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没

法发货。譬如，通过微商进行海外代购，结果微商告诉

你，货物滞留在海关了，你恐怕得等上一段时间。这种时

候，我们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吗？

汪律师认为，诸如海

关清关出问题这类原因，

不能成为卖家延迟交货

的理由。“从民事法律角

度来说，如果双方在交易

时对于交付货物时间及

海关清关有约定的，比如

微商称手机是包邮包税

的，那么微商仍需承担相

应的民事违约责任。”因

此在交易中，消费者一定

要保留微信、微博等聊天

记录，把它们留为证据。

先真货后假货？
保留证据，选择适用的法律维权

微商销售的不少商品，都是炙手

可热的“爆款”，因此买的人趋之若

鹜。2017年底，江苏的施先生加了一

位自称在葡萄牙的微商，花8万元让他

代购了一批耐克运动鞋，到手一看，都

是真货。此后，他再次汇出12.5万元，

委托对方购买 57双阿迪达斯“椰子

鞋”，结果今年1月收到时，发现这批

“椰子鞋”全是假货。

和微商交易买到假货怎么办？汪

律师表示，遇到这种情况，维权应该两

条腿走路。一方面，消费者可向公安

机关报案处理。但各地公安对于诈骗罪的立案追溯金额标准不尽相同，浙江目前的立

案标准是6000元，个人前往报案可能会由于金额无法达到追溯标准而不予立案。在

此种情况下，如果能尽可能多地召集被害人一起报案，公安立案追溯的几率相对更大。

另一方面，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来主张权益。“对于金额低于各地公

安立案追溯标准以下的，建议消费者保留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凭证等，然后向人民法院

起诉，要求退还款项并承担违约责任等。”汪律师说。


